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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山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规范和加强我区各有关部门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处置和管理，提高应对各种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在烟花爆竹事故发生时迅速、有效、有序和妥善地做好我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把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防止事态的扩大，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桂林市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并在《雁山区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救援预案》的框架下，编制本预案。
1.3 应急体系

本预案上与《雁山区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救援预案》、《桂林市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衔接，下与本区烟花爆竹储存、燃放、运输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范围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燃放等发生一次伤亡1人及以上，虽无人员伤亡但其直接经济损失在30万及以上。
1.5 应急工作原则

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处理遵循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属地为主，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的原则。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区政府成立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名单附后)，总指挥由分管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局长担任，为雁山区烟花爆竹应急救援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负责雁山区烟花爆竹应急救援的领导工作；成员主要由：区政府办、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区交通局、区工信局、区城乡建设局、区人社局、区监察局、区卫计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工会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区检察院等单位的人员组成。

指挥中心在区应急管理局下设应急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余建勇任应急办公室主任，电话：0773-3552826，18174194968。

事故状态下，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随即转变事故现场抢险指挥部，负责事故抢险的现场指挥工作。

2.1 指挥中心职责

负责落实应急救援领导及组织责任；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督促重大事故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的落实。

2.2 指挥中心应急办公室职责
制定、修订本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对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的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定期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2.3 应急救援总指挥职责

指挥协调应急救援的组织和人员按预案规定的职责、任务和方案展开工作。

2.4 应急救援成员单位职责

    区政府办：协调、处理各成员单位关系和存在的问题。
市公安局雁山分局：组织制定烟花爆竹运输、燃放事故专项应急救援的实施方案；组织运输、燃放事故现场救援、现场保护、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组织烟花爆竹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交通管制、维护秩序，疏散人员，消防、危险控制等；防止并处理事故现场出现的突发事件；根据事故类别和性质及时调动相关警种警力参与抢险救援；配合有关部门核对死亡人数、死亡人员姓名及身份，协助事故单位通知死者和伤员家属，并协助做好安抚工作。

市交警支队雁山大队：负责事故现场车辆管制、伤残人员转运和交通秩序的维护工作，确保道路畅通和抢险救护车辆有序进出。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制定烟花爆竹经营、储存事故专项应急救援的实施方案；组织经营、储存事故现场救援、现场保护、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本区烟花爆竹事故抢险救援综合协调和组织管理；组织有关专家赶赴事故现场；对事故有关情况进行汇总，经指挥部审查同意后，由新闻单位发布信息；指导、检查乡镇、街道烟花爆竹应急预案的编制、审查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负责地质勘察、灾区地质监测工作，提供相应地质技术和资料支持。

区卫健局：负责联系、安排市急救中心和有关医院，组织急救车辆、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提供急救所需药品；负责事故现场伤员抢救；事故现场卫生防疫；随时向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抢救等情况。

区工信局：负责组织运输车辆，运送撤离人员和救援设备、器材及物资；负责组织抢险物资供应，协调供电、供水事宜。

区民政局：负责伤亡人员的抚恤、救济发放。

区纪委监委：参与配合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通报责任事故处理情况；负责监督检查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款物使用去向，查处违纪人员。

区总工会：参与配合事故调查和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区人社局：负责工伤事故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监督检查工伤事故处理、社会保险情况。

区财政局：负责应急救援经费保障。

雁山镇、柘木镇、大埠乡、草坪回族乡、良丰街道办：负责属地烟花爆竹事故的应急救援相关地方协调工作。

雁山区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服从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调配，协助各有关单位做好事故抢险工作。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及时向指挥部提供事故现场全面情况和相关资料、图纸等；迅速集合本单位的抢险救援队伍进行自救；根据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救援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指挥机构，充实救援力量，保障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有效开展。
3 预防和预警

3.1 事故风险管理

1）本辖区内，存在1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烟花爆竹长期经营网点20个，在春节期间约有烟花爆竹临时经营点10余个左右。长期经营网点管理比较规范，但临时经营点条件较差，管理不规范，存在的隐患较多，因此搞好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及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环节。

可能造成的事故有：火灾事故、燃爆事故等。

以上事故均可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的后果可分为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四种。

2）事故预防

（1）企业值班负责人应遵守值班制度，坚守岗位，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预警或报告。

（2）企业各岗位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岗位日查、巡查制度，对企业各区域、设施进行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3）区应急管理局及相关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重点监控工作，督促烟花爆竹经营、储存企业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切实抓好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以下统称经营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消除和减少事故隐患。
（4）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确定应对方案；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3.2 信息报告

3.2.1 信息报告与通知

3.2.1.1应急值守电话

市公安雁山分局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110

区应急管理局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773-3552826

区政府办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773-8989099

3.2.1.2应急报告方式及时限

1、内部报告

1）第一接报人

（1）成员单位任何人接到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时，应立即当面或利用办公室电话或随身手机按以下格式报告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核实情况后，应立即转报市公安雁山分局或雁山应急管理局局长。

报告格式：主要负责人： XX 场所 发生XX类型烟花爆竹事故。（连续三次）

（2）凡成员单位任何人发现烟花爆竹事故险情时，除了及时发出报警信息外，有权根据本单位负责人的指示对险情所在区域作业活动下达停止作业的指令；经营单位值班领导、各班组长必须无条件执行，并必须在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指令。

2）区应急管理局：

（1）区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第一时间向本局局长报告，并通知本局其他相关人员作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2）市公安雁山分局分管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第一时间向本局局长报告，并通知本局其他相关人员作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3）应急管理局长或市公安雁山分局局长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本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指挥长电话报告，出现特殊情况时，可越级向市应急管理局或公安局分管领导报告。   

2、外部报告：

1）当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可能超出本区事故处置能力的或可能影响周边其他企业及周边群众时，区应急管理局或市公安雁山分局应立即向自然资源、消防、公安（安监）、生态等政府部门通报，并通报企业所在乡镇和周边企事业单位。

2）当发生一般及以上事故时，区应急管理局或市公安雁山分局局长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于事故发生1小时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或市公安局。

 3.2.2  信息上报内容

发生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时，应由企业逐级向上报告，企业向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向区指挥中心、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雁山分局）向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发生时间、地点和部位、装置名称或介质名称、容器容积；

2）事故涉及或可能涉及的范围；

3）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4）事故简要情况；

5）已采取的措施。

 3.2.3 信息传递                 

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信息传递流程图

  
3.3 预警行动

1）预警等级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主要包括可能发生事故或已经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受灾程度、受灾范围、影响人口、事故成因，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其预警级别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I级）四级预警，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各部门应建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监测点，收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至雁山区应急办。

预警等级表
	预警级别
	情形
	预警颜色

	1级预警
	预判为特别重大事故，即有可能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及险情
	红色

	2级预警
	预判为重大事故，即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及险情
	橙色

	3级预警
	预判为较大事故，即有可能发生较大事故及险情
	黄色

	4级预警
	预判为一般事故，即有可能发生一般事故及险情
	蓝色


预警发布、解除

（1）区应急管理局统一负责本区域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事故信息的接收、报告、初步处理、统计分析，制定相关工作制度。
（2）4级预警信息由区应急管理局决定并发布和解除，3级及以上预警信息由区人民政府应急机构发布和解除。

3）预警行动

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应根据预测结果及各部门上报的预警信息，经评估后采取以下预警行动；

1）符合本应急预案启动条件时，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总指挥立即发出启动本预案的指令；

2）通知各成员单位进入预警状态；

3）指令相关单位采取防范措施，并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对事故性质、险情的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进行初步评估，根据《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级别表》迅速作出判断，确定响应级别，并根据应急响应程序确定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

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级别表
	事故级别
	事故级别标准

	1级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

2、100人以上重伤（中毒）

3、直接经济损失l亿元以上

	2级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

2、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3、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3级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

2、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3、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4级
	1、造成3人以下死亡

2、10人以下重伤

3、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


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响应级别表

	响应级别
	响应级别标准

	I级
	（1）一次可能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50人以上受伤，或大于50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各类事故；

（2）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0人以上的事故；

（3）企业火灾和燃爆事故，且火势较长时间（4小时）未能有效控制，已造成周边次生火灾的事故；

（4）烟花爆竹运输车运输道路中发生火灾爆炸，致使道路设施严重损毁，行车中断的事故；

（5）雁山区指挥中心经危害分析、风险评估确认的重大事故。

	II级
	（1）一次可能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受伤，或大于10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各类事故；

（2）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0人以上的事故；

（3）企业火灾和燃爆事故，且火势一定时间（2小时）未能有效控制，企业过火面积80%，可能造成周边次生火灾的事故；

（4）烟花爆竹运输车企业内火灾爆炸，致使内部道路设施损毁的事故；

（5）雁山区指挥中心经危害分析、风险评估确认的较大事故。

	III级
	（1）一次可能造成1-2人死亡，或3-9人受伤，或大于3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各类事故；

（2）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较大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人以上的事故；

（3）企业火灾火势短时间（1小时）未能有效控制，企业过火面积50%的事故；

（5）雁山区应急管理局经危害识别、风险评估确定的一般事故。


4.2 响应程序

4.2.1 应急启动

1）I级响应级别在启动本预案的同时直接上报市人民政府，启动桂林市或自治区级预案；II级响应级别在启动本预案的同时直接上报市人民政府，启动桂林市级预案；III级响应级别直接启动本预案。
2）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总指挥命令后，立即通知副总指挥和各应急人员到区政府办公大楼前集中，通知有关救援机构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3）根据总指挥的指示，按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将所发生事故基本情况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

4）全体成员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到集中地点，听取事故简单情况介绍，接受总指挥命令，分头开始行动。

5）如需紧急疏散或转移周边人员，应急办应立即向周边单位或乡镇、街道公安派出所等进行布置。

6）发生外部气温超过35℃或者远处山火等环境风险预警时，应视情况严重性响应。

4.2.2 救援行动
    1）现场III级响应抢救事宜统一由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III级以上响应的抢救事宜服从由桂林市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

2）本级应急救援指挥部应根据现场情况对事故进行初始及后续评估，划分应急作业区域（危险区、缓冲区、安全区），研究制定抢救方案和安全措施。

3）企业各专业应急救援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能和总指挥的命令及抢救方案进行现场抢救。

4）在执行应急救援优先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人员救助、抢险、警戒与交通管制、医疗救护、人群疏散、环境保护、现场监测等工作。

5）事故现场保护：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6）区应急管理局根据总指挥的指示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救援信息，掌握公众反映及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7）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雁山分局：立即向总指挥和有关成员单位报告事故情况，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情况，根据事故类别、事故地点和救援工作的需要，通知上级烟花爆竹事故专项应急救援专家组、医疗救护中心等单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向事故发生地传达总指挥关于应急救援的指导意见。

8）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雁山分局及相关部门：了解事故情况，整理事故相关资料和图纸等，为现场指挥部决策提供基础资料，指挥部研究、决策救援方案，确定委派现场工作组和救援专家组人选，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救援方案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9）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雁山分局及相关部门：根据区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参与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必要时，总指挥按照《桂林市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及本预案的要求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报告，并进行协调指挥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4.2.3 指挥与协调

1）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安全事故救援指挥遵循属地为主的原则，按照分级响应原则，事发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有关人员组成企业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本区现场救援指挥未成立前，具体领导、指挥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2）企业成立事故现场救援组。由企业负责人、烟花爆竹救护队队长等组成现场救援组，总经理担任组长负责指挥救援。

3）报请市应急管理局统一协调重大（I 级）及以上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指挥较大（Ⅱ级）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指导一般（Ⅲ级）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主要内容是：

（1）指导、协调属地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2）协调、调动救援力量，调配烟花爆竹应急救援资源；

（3）协调、调动医疗救护中心的救护力量和医疗设备，加强指导救护、救助工作；

（4）组织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专家，为现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5）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及应急救援进展情况，并视实际情况请求上级安委会启动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4.2.4 现场紧急处置
1）现场处置主要依靠事发地企业应急处置力量，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和属地人民政府首先组织职工、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并通知有关专业救援机构。

2）事故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利用本单位和就近社会救援力量，立即组织实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本单位和就近医疗救护队伍抢救现场受伤人员。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的危害程度，及时报告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疏散、撤离可能受到事故波及的人员。

3）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迅速成立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组，制定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需要，及时修订救援工作方案。

4）雁山区救援力量不足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向市安委办提出增援请求，实施扩大应急。

5）雁山区医疗机构的救护能力不足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向市人民政府请求，调动外地的医学专家、医疗设备前往事故现场加强救护，或将伤者迅速转移到外地救治。

6）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下，进行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7）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力量清除事故周围和抢险通道上的障碍物。雁山区人民政府组织本辖区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开辟抢险救灾通道，保障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的畅通无阻。

8）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9）在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安全事故救援过程中，出现继续进行抢险救灾对救援人员的生命有直接威胁，极易造成事故扩大化，或没有办法实施救援，或没有继续实施救援的价值等情况时，经过上级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专家组充分论证，提出中止救援的意见，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

4.2.5 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人员，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救援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生产安全事故必须由专业烟花爆竹救护队进行，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救援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勘查是否有中毒窒息、触电等的可能，所有进行险区人员，要严禁烟火，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4.2.6 扩大应急
1）在事故抢救抢险过程中，应急救援指挥部应注意评估事态发展，若事态扩大，雁山区自身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或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应急救援指挥部要立即向市安委办、联防单位求援，请求进行增援，并请求启动桂林市事故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实施扩大的应急响应。

2）必要时应急救援指挥部可决定组织事故现场周围人员进行紧急疏散或转移，或请求地方政府组织周边群众进行紧急疏散或转移。

4.3 应急处置方案

1）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要点

（1）组织周围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维持现场秩序；

（2）查明危险源，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疏散撤离现场人员，设置警示标志，严禁一切火源、电源，防止静电火花，并尽量将易燃易爆物品搬离危险区域，防止次生衍生事故；

（3）尽快恢复被破坏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同时对事故进行清理，进一步创造抢救与处理事故的条件；

（4）设置警戒线，划定安全区域，必要时向周边居民发出警报；

（5）迅速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及食物、饮水，尽可能向受灾人员提供生存必须保障；

（6）及时制定事故的抢险救灾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突发、迅速、冲击波强，以爆炸燃烧为主，易产生二次爆炸的事故特点，密切监控事态发展，排除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险情。

2）现场紧急处置措施

烟花爆竹事故常见类型为：火灾事故、爆炸事故。针对烟花爆竹火灾爆炸事故的特点，其处置方案要点分别如下：

a迅速组织撤出事故区域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b探明着火、爆炸区地点、范围和尽可能找到起火、爆炸原因；

c迅速切断着火爆炸区电源；

d设置警示线，封锁危险区域；

e采取措施防止火灾爆炸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扩散蔓延；

f确定重点防护目标（原料库、成品仓库等），防止出现爆炸事故；

g明确所需的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h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i确定救援方案；

j在整个抢救和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严密监测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的浓度及风向的变化，防止风流逆转，出现中毒窒息事故。

3）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资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事故影响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事故影响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重型防化服和空气呼吸器等；同时做好现场毒物的洗消工作（包括人员、设备、设施和场所等）。

4）群众的安全防护

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5）事故分析、检测与后果评估

相关技术支持机构负责对空气就地实行分析处理，及时检测出毒气体的种类和浓度，并计算出扩散范围等应急救援所需的各种数据，以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并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4.4 信息发布

4.4.1 发布人
本区发布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应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的规定，由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救援指挥中心确定的信息发布人发布，其他任何人无权发布。 

4.4.2 信息发布原则
在信息发布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区政府相关规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内容适度、及时准确。任何人员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与应急救援有关的实质性内容。

4.5 应急结束

1）抢险救援行动完成后，进入临时应急恢复阶段，应急救援指挥部要组织现场清理和洗消、人员清点和撤离。当遇险人员全部得救，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应急救援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由雁山区应急指挥中心或上级应急机构宣布应急结束。

2）应急结束后，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编写应急救援总结，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情况，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波及范围、损失、人员伤亡情况、事故发生初步原因；

（2）应急处置过程；

（3）处置过程中动用的应急资源；

（4）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提供的有关事故处理信息和资料;

（5）对应急预案的修改建议。

应急总结应于事故发生后30日上报至上级管理部门。

3）后期处置
    事故单位或当地政府政府做好以下善后处置工作：

（1）设立受影响人员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依法做好受影响人员安置和救济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保障受影响人员基本生活，并做好受难人员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

（2）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和指导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现场的消毒与疫病防治的组织、指导工作。

（3）配合环保、环境卫生部门做好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现场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工作。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现场环境质量的监测工作。

（4）及时归还紧急调集、征用的物资，对不能及时归还或者损耗的物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5）对生产事故中的伤亡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抚恤。

（6）对恢复生产的有关事项进行监管。

4）事故调查
任何人均有义务配合上级部门或雁山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事故进行的调查。事故调查组负责对事故进行调查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上级或相关政府部门，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单位的基本情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和事故抢救情况；

（3）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4）事故发生的原因；

（5）事故的性质；

（6）对与事故有关联的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7）事故教训和应当采取的措施；

（8）应急处置措施评估；

（9）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10）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事故调查工作并写出事故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经调查组提出并报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时间。国家对事故调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 应急资源

5.1 通信与信息

1）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领导和成员单位负责人的手机应保持24小时开机，在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赴指定地点。

2）各部门办公室电话应时刻保持畅通状态。

3）应急救援办公室要公布应急联系电话，并根据职务及任职人员的变动情况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区应急管理局24小时值守电话：0773-3552826，市公安局雁山分局24小时值守电话：0773-3552221。

5.2 应急队伍

1）各单位要建立应急联动协调机制，充分利用安全生产、医疗卫生、国土、消防、交通、电力等部门的应急救援力量和社会应急资源，提供应急期间的医疗卫生、交通维护和运输、后勤供给等应急救援力量的保障。

2）各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应加强对自身应急救援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做到自救为主。

3）桂林烟花爆竹事故救援大队是桂东北地区的烟花爆竹事故救援专业机构，事故发生时，可第一时间请求该救援大队参与救援。

5.3 应急物资装备

1）各企业应配备各种事故专项应急抢救抢险中的常用材料和设备（包括通讯装备、运输工具、照明装置、防护装备及各种专用设备等）。

2）区应急管理局应明确本区各单位拥有的可利用物资，以备随时调用。

5.4 应急经费

区政府每年均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应急救援物资补充、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治理。

5.5 应急制度

1）烟花爆竹生产事故发生后，雁山区烟花爆竹事故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全体成员单位负责人要在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本预案要求，履行职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快速、有效、有序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为保障应急工作的开展，应急办要制定包括会议制度、执行命令制度、汇报制度、安全制度、合理化建议制度、培训制度、应急预案演练制度、应急物资管理等应急管理制度。

5.6 应急技术支持

市应急管理局设有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专家组，为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或零售点）安全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依托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展事故预防和应急技术以及烟花爆竹救援技术设备的研究和开发。
6 预案管理

6.1 培训

安委办于每年初制定本年度预案培训计划，对成员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进行应急预案知识培训和考核，培训方式有课堂培训和实地培训，形式不限。

    1） 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提高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对预案要素、要点的的认知和熟悉程度，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懂得本单位（人）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如何配合和协调各应急部门的工作等，确保应急行动快速有效地完成。

    2） 培训内容

培训包括基本应急培训、专业应急培训、企业周边人群的应急知识宣传。

    （1）基本应急培训

基本应急培训是针对各岗位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

a预案的作用；

b本工作区域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型；

c事故的预防措施；

d本单位（人）在应急行动中的职责、任务；

e如何启动紧急报警系统；

f发生事故时各单位的应急措施；

h防护器材的使用,自救与互救知识

    （2）专业应急培训

    a现场指挥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的职责分工、事故现场的平面图和实际位置、区域布局、撤离路线、危险源的位置、指令传达方式与上级联络方法等。

    b操作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

全部应急处置方案知识培训、异常情况的鉴别方法、各种异常情况处置的具体方法、各种工具器具的使用、自救与互救方法、报警方法及与上级联络方法。

    c应急救援、救护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

严格组织管理加强业务训练、深入可能发生事故的地域熟悉情况、救护器材的布置经营储存情况、自救互救教育、掌握救灾设施、器材的使用方法、使用范围。

    （3）社区及周边人群

    社区及周边人群的应急知识宣传，内容包括：

本区域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及可能带来的危害、发生事故时的应对措施、自救与互救知识、疏散路线。

6.2 演练

    1）演练频次

（1）安委办应于每年初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并指导本区各部门及经营单位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安委办应每年组织1次全区性质的应急演练，企业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半年组织不少于1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演练方式有实战演练与桌面演练。
（2）根据市人民政府及市应急管理局的要求实施或参与联合实战演练。如演练地点和规模可能涉及周边单位或居民的应在演练前做好宣传教育和告知事项。
   2）演练总结

安委办应做好演练的策划与实施，演练结束后应当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

（1）参加演练的单位、部门、人员和演练的地点；

（2）起止时间；

（3）演练项目和内容；

（4）演练过程中的环境条件；

（5）演练动用设备、物资；

（6）演练效果和存在问题；

（7）持续改进的建议；

（8）演练过程记录的文字、音像资料等。

6.3 奖惩

   1）奖励

在事故专项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灾难有功，使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或者减少损失，挽救群众生命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2）惩罚

    在事故专项应急救援过程中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行为的应按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

1）发现应急事故不报告或报告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

2）不履行应急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3）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6.4 预案修订与更新

1）预案总结修订

应急结束后，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现场指挥部提交的应急救援总结报告，雁山区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应及时总结事故灾难抢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评估应急预案效果，对预案存在的缺陷或不足及时进行修订或完善，预案修订后应报雁山安委会审核批准，并报雁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
2）本预案由雁山区安委会办公室负责修订管理。安委办牵头负责对本预案每年评审1次，并提出修订意见，负责按照修订意见修订和更新本预案。
3）安委办原则上每3年组织一次本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的修订。

4）因以下原因出现不符合时，应及时对本事故专项应急预案进行相应的修订：

（1）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更时;

（2）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重大危险源时;

（3）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发生调整时;

（4）新法律法规、标准的颁布实施；

（5）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修订；

（6）预案演练或事故专项应急处置中发现不符合项；

（7）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时;

（8）其它原因。

5）原则上预案附件每季度核查1次，以改进和完善其功能完整和实用性，注意核查易随时间而改变的内容，如：

（1）组织机构及成员

（2）电话号码

（3）联络人

（4）消防器材、应急物资数量及放置地点

5）预案附件的更新由安委办负责。

6）预案更动后，需发布并知会与本预案相关的单位和人员。

6.5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雁山区安委办制定，经雁山区人民政府同意，由雁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由雁山区安委办解释。

6.6 应急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实施。

附件1：雁山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单位联系方式

	单      位
	联系电话

	区政府办
	0773-3554048

	区应急管理局
	0773-3552826

	区监察局
	0773-3550500

	区委宣传部
	0773-3554411

	区发展和改革局
	0773-3550552

	区工信局
	0773-3550665

	区教育局
	0773-3552881

	区财政局
	0773-3551859

	区人社局
	0773-3553019

	区城建局
	0773-3550033

	区交通局
	0773-3552658

	区水利局
	0773-3553352

	区农业局
	0773-3553806

	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0773-3901072

	区林业局
	0773-3553319

	区商务投资促进局
	0773-3550222

	区卫生健康局
	0773-3550899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0773-3553925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773-3553191

	市公安雁山分局
	0773-3552215

	区城市管理局
	0773-3550286

	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0773-5869929

	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
	0773-3553778

	市雁山生态环境局
	0773-3553033、3550902

	区工商局
	0773-3609020

	雁山区工会
	0773-3550189

	市交警支队雁山大队
	0773-3552311

	雁山消防大队
	0773-3552213

	雁山镇
	0773-3552027

	柘木镇
	0773-3624223

	大埠乡
	0773-3863105

	草坪回族乡
	0773-3906103

	良丰街道办
	0773-3551939


附件2：雁山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相关人员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和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雁山区区长
	杨玉霜
	

	雁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葛建斌
	

	区委常委、副区长、宣传部长
	李  红
	

	雁山区委常委、副区长
	江基发
	

	区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雁山分局长
	卿立大
	

	区政府副区长
	陆铁拓
	

	区政府副区长
	李建鸿
	

	区政府副区长
	莫运珍
	

	区政府副调研员
	徐志年
	

	区政府副调研员
	方年喜
	

	区政府办主任
	秦小娟
	17777328561

	区应急管理局
	余建勇
	

	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
	文德荣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委办主任
	邓  翔
	

	区文明办主任
	李桥长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郑  波
	

	区教育局局长
	莫玉艳
	17777328816

	区科技技术局局长
	曾小勇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陈  曦
	

	区民政局局长
	李宏坚
	

	区司法局局长
	汪丛胜
	

	区财政局局长
	白庚付
	13317736629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伟初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冯  彬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荣锦
	

	区水利局局长
	赵开树
	17777328766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吴志华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
	余雪瑶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莫一溪
	17777328511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黄先明
	17777328257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廖永乐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游晓军
	13977319422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秦雄飞
	

	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局长
	李正勇
	

	市雁山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  华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梁春勤
	

	团区委书记
	黄鹤年
	

	市公安局雁山分局局长
	罗周韬
	13707738896

	市交警支队雁山大队大队长
	蒋子路
	13707736556

	区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
	唐盛辉
	

	雁山镇镇长
	唐  亮
	

	柘木镇镇长
	刘萍萍
	18977312888

	大埠乡党委副书记
	黄贤斌
	

	草坪回族乡乡长
	张  虹
	17777328353


雁山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 挥 长：雁山区区长




杨玉霜
副指挥长：雁山区常务副区长


葛建斌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余建勇
成    员：

区政府办主任

秦小娟

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
文德荣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委办主任
邓  翔

区文明办主任

李桥长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郑  波

区教育局局长

莫玉艳

区科学技术局局长

曾小勇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陈  曦

区民政局局长

李宏坚

区司法局局长

汪丛胜

区财政局局长

白庚付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伟初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冯  彬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荣锦

区水利局局长

赵开树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吴志华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
余雪瑶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莫一溪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黄先明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廖永乐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游晓军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秦雄飞

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局长
李正勇

市雁山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  华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梁春勤

团区委书记

黄鹤年

市公安局雁山分局副局长
罗周韬

市交警支队雁山大队大队长
蒋子路

区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
唐盛辉

雁山镇镇长

唐  亮

柘木镇镇长

刘萍萍

大埠乡党委副书记

黄贤斌

草坪回族乡乡长

张  虹

附件3：应急救援资源物资表

1、雁山消防大队应急救援物资表

	序号
	装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主要用途

	1
	灭火装备
	消防水罐车
	
	1
	台
	

	2
	
	抢险救援车
	
	1
	台
	

	3
	
	举高泡沫水罐车
	
	1
	台
	

	4
	
	指挥车
	
	0
	台
	

	5
	
	中倍泡沫
	
	0
	台
	

	6
	
	干粉
	
	6
	台
	

	7
	破拆装备
	启门器
	
	1
	台
	

	8
	
	双用钳
	
	0
	台
	

	9
	
	堵漏枪、袋、柱
	
	0
	台
	

	10
	
	切割机
	
	1
	台
	

	11
	
	机动链锯
	
	1
	台
	

	12
	
	排烟机
	
	0
	台
	

	13
	
	缓降器
	
	1
	台
	

	14
	
	救生气垫
	
	0
	台
	

	15
	
	15米拉梯
	
	1
	个
	

	16
	
	机动消防泵
	
	1
	台
	

	17
	
	泡沫发生器
	
	1
	台
	

	18
	
	起重气垫
	
	0
	台
	

	19
	
	生命探测仪
	
	0
	台
	

	20
	
	射绳枪
	
	1
	支
	

	21
	
	洗消处理器材
	
	0
	台
	

	22
	
	液压破拆器材
	
	1
	台
	

	23
	
	无火化工具
	
	0
	套
	

	24
	
	抽吸器材
	
	0
	套
	

	25
	
	伤员救助器材
	
	1
	套
	

	26
	防护装备
	消防头盔
	
	20
	套
	

	27
	
	冬季战斗服
	
	0
	套
	

	28
	
	消防指挥服
	
	2
	套
	

	29
	
	消防手套
	
	20
	副
	

	30
	
	消防靴
	
	20
	双
	

	31
	
	消防安全带
	
	6
	条
	

	32
	
	消防安全钩
	
	5
	个
	

	33
	
	救生绳
	
	1
	条
	

	34
	
	泄漏通信绳
	
	0
	条
	

	35
	
	方位灯
	
	20
	个
	

	36
	
	消防腰斧
	
	30
	个
	

	37
	
	消防空气呼吸器
	
	12
	套
	

	38
	
	空呼器备用钢瓶
	
	0
	个
	

	39
	
	隔热服
	
	4
	套
	

	40
	
	防化服
	
	1
	套
	

	41
	
	避火服
	
	2
	套
	

	42
	
	手提强光照明灯
	
	6
	个
	

	43
	
	消防呼救器
	
	20
	台
	

	44
	
	安全绳
	
	40
	条
	

	45
	
	防毒面具
	
	20
	具
	

	46
	
	空气填充泵
	
	
	台
	

	47
	通信装备
	头盔台和无手控信号手持台
	
	0
	台
	


2、雁山区大型救援设备一览表
	序号
	装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主要用途
	拥有单位（人）
	联系电话

	
	挖掘机
	日立320
	3
	台
	工程施工
	将兰军
	18677308966

	
	挖掘机
	日立320
	1
	台
	工程施工
	杨息付
	柘木镇窑头村

	
	轮式挖掘机
	贵阳60C
	1
	台
	工程施工
	黄洪春
	13558138988

	
	铲车
	柳工50C
	1
	台
	工程施工
	熊恩玉
	13977370068

	
	起重机
	
	0
	台
	
	
	

	
	叉车
	
	0
	台
	
	
	

	
	大功率水泵
	
	0
	台
	
	
	

	
	移动式水泵
	
	0
	台
	
	
	

	
	备用发电机
	
	0
	台
	
	
	

	
	大型运输车辆
	
	0
	台
	
	
	


2、雁山区应急医疗设备一览表

	序号
	装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主要用途
	拥有单位（人）
	联系电话

	1
	救护车
	金杯

五菱
	3
	台
	医疗救治
	雁山中心卫生院（莫忆） 

大埠乡卫生院（文衍东）

草坪回族乡卫生院
	13077688973

13152578498

13036933662

	2
	担架
	
	4
	架
	医疗救治
	雁山中心卫生院

柘木镇卫生院

大埠乡卫生院

草坪回族乡卫生院
	13077688973

18172675281

13152578498

13036933662

	3
	夹板
	
	50
	块
	外伤救治
	雁山中心卫生院

柘木镇卫生院

大埠乡卫生院

草坪回族乡卫生院
	13077688973

18172675281

13152578498

13036933662

	4
	输氧设施
	
	4
	个
	医疗救治
	雁山中心卫生院

柘木镇卫生院

大埠乡卫生院

草坪回族乡卫生院
	13077688973

18172675281

13152578498

13036933662

	5
	急救箱
	
	4
	个
	医疗救治
	雁山中心卫生院

柘木镇卫生院

大埠乡卫生院

草坪回族乡卫生院
	13077688973

18172675281

13152578498

13036933662


附件4：雁山区应急救援队伍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  址

	1
	雁山区消防大队
	王光玉
	13707738968
	

	2
	雁山中心卫生院
	莫忆
	120、13077688973
	

	3
	市公安雁山分局
	吕示威
	110、18907736878
	

	4
	雁山交警大队
	蒋子路
	122、13707736556
	


附件5：雁山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经营产品
	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可能发生的地点
	主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桂林市精平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大埠乡大山背
	烟花、爆竹
	火灾、爆炸、物体打击、触电、中毒窒息、车辆伤害
	仓库
	王精平
	0773-3862820
	


抢险救援组





重大险情时





Ⅲ级及以上











安委办主任





本单位负责人





安委办





政府办





应急管理局





专家组





警戒疏散组








通信联络组





后勤保障组





应急救援总指挥





区长、市应急管理（公安）局





第一接报人





向险情区域作业人员下达停止作业或撤离指令





成员单位





协作单位





医疗救护组





现场抢险指挥部





现场工作组





公安局








